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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第三屆廉政委員任期屆滿 外部監督力道無縫接軌 

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第三屆委員任期將於 110年 2

月底屆滿，柯市長於 4 日下午主持第 28 次廉政透明委員會會

議，特別頒贈感謝狀給本屆外聘委員，對於委員們這兩年任期

來積極參與、貢獻專長、對本府各項業務提出建議及指導，進

而促進本府廉能透明之施政表達謝意。 

本次會議討論議題，除由廉政委員定期檢核本府工程施工

查核、採購稽核及內部控制督導查核之成果報告與精進作為。

亦對 109 年 12 月間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員工涉收

受賄賂與該處管理公有地違失疑涉圖利之案件，進行根本原因

分析與預防再次發生之策進作為，市長重申「發現問題、面對

問題、解決問題」之務實信念，指出業務弊端並非一日造成，

解決方案絕非一蹴可幾，會中裁示請公園處逐步盤點現有工作

項目可能涉及的廉政風險，從體制面列出對應的改善方案，期

以精實管理落實內部改造；現場並徵求 2位外聘委員，以外部

觀點協助公園處作全面體檢。 

北市府不懼攤開制度缺失，誠實檢討問題，透過定期召開

廉委會的機制，引進外部監督力量，秉持公開透明原則從根本

解決問題，期促進本府公務員廉正執行公務，維護市民權益。 

 


